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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AC 文件第 6/14(3)號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 

第二十六次會議 

議程第 3(c)項：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的工作匯報  

目的 

 方便營商諮詢委員會上次在二零一四年四月一日舉行會議，

本文件匯報自上次會議以來，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工作小組)

的工作進展。  

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 

各個營商聯絡小組的整體工作進展  

2. 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至五月三十一日期間，各個營商聯絡小

組共舉行過九次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業界提出合共 42 項事宜，

全部都已妥為解決或闡明要點。此外，相關部門也舉行了 15 個有

關便利營商新猷／現行規管要求的資訊發布會，以及一個有關擬

議新規例的諮詢會。  

3 .  民 政 事 務 局 與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在 最 近 召 開 的 營 商 聯 絡 小 組   

(家庭娛樂中心)會議上，同時也舉行上述諮詢會，就建議的便利

營商措施諮詢業界。根據建議，家庭娛樂中心獲准免受《遊戲機

中心條例》(第 435 章)的規管，並容許設置獲民政事務總署牌照

事務處批准適合 16 歲以下人士玩耍的非機械性無獎遊戲機，但

數目上限為該場所設置遊戲機總數的一成。業界就建議發表意

見，並要求准許家庭娛樂中心設置有顯示屏的有獎遊戲機。民政

事務局及民政事務總署表示，在擬訂具體建議時會把業界的意見

考慮在內，然後在二零一四年年底前提交立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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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設有電子飛鏢機的酒吧及其他娛樂場所  

4. 在工作小組上次會議上，民政事務局向工作小組成員簡報，

該局對設有電子飛鏢機的酒吧及其他娛樂場所提出的規管建議。

港九桌球同業總會有限公司、香港酒吧及卡拉 OK 業權益促進

會、中國香港飛鏢體育總會有限公司以及香港酒吧業協會應邀派

代表出席了會議，就建議表達意見。  

5 .  按照建議，凡設有電子飛鏢機的場所(包括電子飛鏢機中心)

在其他安全規定相若的發牌機制下領有牌照，可免受《遊戲機中

心條例》規管。提出這項建議，主要的政策考慮是保障公眾安

全，同時又避免雙重規管。工作小組及業界代表普遍歡迎建議，

但業界代表認為 18 個月的過渡期太長，可能會令非法經營者誤

以為可以在過渡期內繼續無牌售賣含酒精飲品。  

6. 民政事務局闡明， 18 個月的寬限期不會影響執法，因為非法

售賣含酒精飲品受酒牌制度規管，而非《遊戲機中心條例》。設

有電子飛鏢機的場所如同時供應食物或含酒精飲品，應就所經營

的售酒業務申領相關牌照，以確保符合現行的安全規定。民政事

務局與相關業界交流時，已說明上述事宜，並提醒業界如未領有

所需牌照，不得售賣含酒精飲品。民政事務局會把業界的意見轉

達酒牌監督部門，並繼續與業界攜手合作，確保業界了解有關規

定，避免誤解。政府會致力執法，打擊無牌非法經營，同時也着

手處理豁免建議涉及的工作，力求利便業界經營，避免雙重規

管。  

戲院續領公眾娛樂場所牌照所須符合的窗簾及牆面裝飾防火處理

規定  

7. 在營商聯絡小組(戲院)會議上，業界指本港戲院已劃為法定

禁煙區，加上大多採用數碼投影機，火警風險甚低，故政府當局

應考慮放寬戲院窗簾及牆面裝飾所須符合的防火處理年檢規定。  

8 .  消防處回應時闡明，戲院的布簾、窗簾、牆面裝飾等若已符

合訂明的耐火標準，或經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使用消防處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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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火漆或溶液加以處理，以達到訂明的標準，戲院便無須每年以

防火漆／溶液重新處理現有的窗簾及牆面裝飾。不過，戲院如進

行涉及木製牆面裝飾、布簾或窗簾的大規模改裝工程，便須提交

文件，證明該等物料都符合規定的標準。  

9 .  工作小組感謝消防處闡明有關規定。  

申請度假屋牌照的新指引  

10. 在營商聯絡小組會議上，度假屋業界詢問民政事務總署是否

會專為度假屋這類處所提供更詳細的發牌指引，因為現時根據

《旅館業條例》(第 349 章)申請牌照的一般指引只臚列關於各類

處所(即酒店、賓館、度假屋及度假營)的一般規定。  

11. 民政事務總署已因應業界的關注，編寫《度假屋牌照申請指

引》。該指引適用於位處新界的鄉村式屋宇度假屋，專為這類處

所提供更多技術資料及細則(例如度假屋的出路通道闊度)。新指

引已上載到民政事務總署的網頁。  

12. 工作小組歡迎民政事務總署推出這項便利營商措施。  

在酒店播放侵犯版權的音樂作品  

13. 香港海關(海關)是根據《版權條例》(第 528 章)針對刑事侵

犯版權行為的執法機關。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中，海關採取大規模

執法行動，搜查數家酒吧及一家科技公司，檢獲合共 49 部載有

涉嫌侵權歌曲及電影的卡拉 OK 系統。  

14. 酒店的大堂、餐廳、酒吧、客房、卡拉 OK 房等地方經常播

放音樂作品。在最近舉行的營商聯絡小組(酒店)會議上，酒店業

界要求海關簡介相關的執法政策及行動，以免干犯侵權罪行。海

關回應業界時扼要說明，根據《版權條例》，侵權行為分為民事

侵權及刑事侵權。假如商業機構在業務運作中使用侵權複製品

(例如盜版歌曲)，即屬刑事罪行。海關會在接獲投訴後，針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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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侵權行為採取執法行動。為免侵權，業界應審慎購買音樂作

品，要求供應商提供佐證文件，證明供應商是音樂作品的合法版

權擁有人或擁有人的獲授權代表。此外，業界應妥為記錄本身在

遵從音樂界版權特許規定方面的工作。假如海關因業界涉嫌侵權

而展開調查，有關記錄及檔案便可用作業界辯護的重要證據。  

15. 工作小組感謝海關悉力利便業界經營。  

未來路向 

16. 請各委員察悉工作小組的工作進展。工作小組會繼續監督各

個營商聯絡小組的工作進展。  

 

財政司司長辦公室  

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  

二零一四年七月  


